
内江市加快幼儿园建设发展的
实 施 方 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7〕46 号）

精神，全面深化内江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全市幼儿园规划建

设，切实缓解当前公办幼儿园、优质幼儿园数量不足,民办幼儿园

规模小、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日益

增长的需要，结合我市幼儿园发展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相结

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紧紧围绕学前教

育资源配置、规划布局、办学体制机制等方面改革，按照《四川

省教育厅关于编制<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规划（2017—2020

年）>的通知》（川教函〔2017〕51 号）关于“县城和中心城区服

务人口每一万人，原则上规划 1 所 9—12 个班的幼儿园”的总体

要求，结合市委市政府建设“双百城市”的目标和我市实际情况，

到 2020 年，全市城镇在现有标准幼儿园（6—12 个班）95 所的基

础上，新增幼儿园（6—12 个班）61 所，全市城镇公办民办幼儿

园总规模达到 156 所；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覆盖率达

86%以上，学前三年入园率达 88%以上，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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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的需求。

（一）办园目标。

城区：按照 2020 年内江建成“双百城市”的发展规划，主城

区应规划建设标准幼儿园 100 所，现有 60 所，需新增 40 所（其

中公办幼儿园不少于 12 所）。

县城：到 2020 年，隆昌、资中、威远三县（市）县城人口预

计达 56 万人（隆昌市 16 万人、资中县 22 万人、威远县 18 万人），

应设置标准幼儿园 56 所，现有标准幼儿园 35 所，需新增 21 所（其

中公办幼儿园不少于 7 所）。

乡镇：保留目前乡镇幼儿园 100 所，小学附设幼儿园 271 所

的规模。在学位数量上基本满足乡村入园需求，进一步完善功能、

补充师资、改善条件，扩大乡镇幼儿园办园规模，提升保教质量，

更好地满足乡镇适龄幼儿入园的需要。

（二）建设计划。

2017—2018 年：

1.新增标准幼儿园 20 所（公办幼儿园不少于 30%）。其中内

江城区新增 13 所（市中区 6 所、东兴区 6 所、内江经开区 1 所）；

三县（市）新增 7 所（隆昌市 2 所、资中县 3 所、威远县 2 所）。

2.新增学位 5400 个，其中内江城区新增 3510 个（市中区 1620

个、东兴区 1620 个、内江经开区 270 个）；三县（市）新增 1890

个（隆昌市 540 个、资中县 810 个、威远县 540 个）。

2018—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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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标准幼儿园 20 所（公办幼儿园不少于 30%）。其中内

江城区新增 13 所（市中区 6 所、东兴区 6 所、内江经开区 1 所）；

三县（市）新增 7 所（隆昌市 2 所、资中县 3 所、威远县 2 所）。

2.新增学位 5400 个，其中内江城区新增 3510 个（市中区 1620

个、东兴区 1620 个、内江经开区 270 个）；三县（市）新增 1890

个（隆昌市 540 个、资中县 810 个、威远县 540 个）。

2019—2020 年：

1.新增标准幼儿园 21 所（公办幼儿园不少于 30%）。其中内

江城区新增 14 所（市中区 6 所、东兴区 7 所、内江经开区 1 所）；

三县（市）新增 7 所（隆昌市 2 所、资中县 2 所、威远县 3 所）。

2.新增学位 5670 个，其中内江城区新增 3780 个（市中区 1620

个、东兴区 1890 个、内江经开区 270 个），三县（市）新增 1890

个（隆昌市 540 个、资中县 540 个、威远县 810 个）。

二、重点任务

（一）着力加快幼儿园规划建设。

1.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管委

会要大力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合理利用地方政府债券

建设公办幼儿园。住宅小区配建幼儿园应按规定移交同级人民政

府。集中安排好中央、省级学前教育奖补资金和地方教育预算，

按规划每年进行幼儿园的新建和改扩建工作，并重点推进市中区

南山幼儿园、东兴区机关幼儿园、东兴区阳光小学幼儿园、内江

经开区实验幼儿园、隆昌市西区幼儿园、资中县水南第四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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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县重龙第四幼儿园、威远县第二幼儿园、威远县城南幼儿园

等建设项目。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市城乡规划局

2.完成《内江市中心城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修编，并

按程序报经市人民政府审定。将幼儿园规划设计纳入审批必备条

件，并纳入规划设计竣工验收备案条件。

牵头单位：市城乡规划局

责任单位：市中区、东兴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市教育局、市国土资源局

3．整合优化公办幼儿园资源，引进社会力量举办公益性质的

民办幼儿园，每年引进 1—2 所品牌幼儿园。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市投资促进局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

4.下达幼儿园规划建设目标任务，纳入对县（市、区）人民

政府目标考核，确保完成幼儿园项目规划建设任务。

牵头单位：市目标督查办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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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着力完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系。

1.按照“以县为主”的原则，多渠道筹集资金，整合各种资

金渠道，保障学前教育建设资金足额到位。优化地方财政教育支

出结构，逐步提高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县（市、区）财政性教

育经费中的比例。制定出台地方普惠性幼儿园政府购买服务办法，

鼓励民办幼儿园健康发展。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2.各级政府加大对学前教育投入，将学前教育经费纳入财政

预算，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切实保障第三期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建设经费，并确保学前教育预算经费逐年增长。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市财政局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3.争取上级学前教育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债券对我市公办幼

儿园建设的支持，大力改善幼儿园办学条件。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

（三）着力健全居住小区建设审批会商机制。

1.贯彻落实《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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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土资源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川教〔2015〕75 号）要求，新

建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教育资源，应当与小区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由市城乡规划局，各县（市、区）人

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管委会牵头会同住房城乡建设、

教育部门制发《关于加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的实施

办法》。

牵头单位：市城乡规划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

经开区、内江高新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

2.市、县（市、区）教育部门分别作为同级城乡规划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参与涉及学校（幼儿园）建设项目的审核。

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乡规划局负责，进行小区配建园清理，

制定移交实施办法。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城乡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教育局

3.对建成幼儿园违规未移交使用或挪作他用的要追究开发建

设单位的责任；对幼儿园应建未建的，项目不作验收备案，相关

职能部门要根据原建设规划和土地出让等要求进行清理，并督促

小区开发建设单位制定限期整改方案，及时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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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乡规划局

（四）着力加强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

1.对公办幼儿园教师进行核编、定编，配齐合格幼儿教师。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市委编办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探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解决公办幼儿园师资

力量不足问题。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市财政局、市教育局

责任单位：市委编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建立健全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力争到 2020

年，对全市幼儿教师轮训一次，大力培养一批骨干教师。从农村

小学富余教师中选拔一批教师进行转岗培训，充实幼儿教师队伍，

全面提高幼儿教师整体素质。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市教育局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4.完善幼儿园教育教学监管体系，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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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五）着力强化校园日常管理。

1.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幼儿园周边摆摊设点及其

他安全隐患进行综合整治，建立全覆盖的幼儿园安全防护体系。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市公安局

责任单位：市城管执法局、市教育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2.完善保卫配备体系，配备幼儿园门岗及园区的安全监控系

统，进一步加强幼儿园的日常安全管理。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公安局

3.配备幼儿园卫生保健人员，确保幼儿园日常生活和幼儿保

健工作的正常开展。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卫生计生委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县（市、区）学前教育领导

小组，以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党委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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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分管领导为副组长，机构编制、发展改革、教育、财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城乡规划、卫生计

生、城管执法、食品药品监管、公安等部门为成员单位。内江高

新区区域范围内的幼儿园要根据政府职能分工进行建设和管理。

（二）建立推进机制。建立工作协调会商机制，学前教育领

导小组坚持定期召开协调推进会议，不定期开展督查督办和工作调

研，协调研究解决学前教育规划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三）严格工作考评。制定幼儿园建设年度计划，并纳入市

委、市政府对县（市、区）党委和政府、市级相关部门的年度目

标考核。实行工作推进月报和通报制度，对工作中存在的失职失

责及违规违纪行为，严格追究责任。

（四）强化常规监管。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

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幼儿。建立卫生保健制度，防止发生食物中

毒和传染病流行。建立安全防护制度，严禁在幼儿园内设置威胁

幼儿安全的危险建筑物和设施，严禁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

具、玩具。

附件：《内江市加快幼儿园建设发展的实施方案》落实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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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江市加快幼儿园建设发展的实施方案》落实清单

序号 改革任务 具体改革事项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完成时限 成果检验形式

1

着力加快

幼儿园规

划建设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管委会、内江高新区管委会要大

力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合理利用地方政府债券建设公办幼儿

园。住宅小区配建幼儿园应按规定移交同级人民政府。要集中安排好中

央、省级学前教育奖补资金和地方教育预算，按规划每年进行幼儿园的

新建和改扩建工作。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

市财政局、市教育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城

乡规划局

2020 年
完成规划内的项目建

设

2

完成《内江市中心城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修编，并按程序报经市

人民政府审定。将幼儿园规划设计纳入审批必备条件，并纳入规划设计

竣工验收备案条件。

市城乡规划局

市中区人民政府、东

兴区人民政府，内江

经开区管委会、内江

高新区管委会、市教

育局、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全面完成《内江市

中心城区基础教育

设施布局规划》

3
整合优化公办幼儿园资源，引进社会力量举办公益性质的民办幼儿园，

每年引进 1-2 所品牌幼儿园。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投资促进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教

育局
2020 年

健全幼儿园引进机

制，落实品牌幼儿

园引进

4
下达幼儿园规划建设目标任务，纳入对县（市、区）人民政府目标考核，

确保完成幼儿园项目规划建设任务。
市目标督查办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

2020年
完善幼儿园规划建

设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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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改革任务 具体改革事项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完成时限 成果检验形式

5

着力完善

学前教育

财政投入

体系

按照“以县为主”的原则，多渠道筹集资金，整合各种资金渠道，保障

学前教育建设资金足额到位。优化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结构，逐步提高财

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县（市、区）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比例。制定出台

地方普惠性幼儿园政府购买服务办法，鼓励民办幼儿园健康发展。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

市财政局 2020 年
多方筹集资金保障

学前教育建设

6

各级政府加大对学前教育投入，将学前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新增教

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切实保障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建设经费，

并确保学前教育预算经费逐年增长。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财政局

市教育局 2020 年
健全学前教育财政

投入体系

7
争取上级学前教育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债券对我市公办幼儿园建设支

持，大力改善幼儿园办学条件。

市发展改革委、市教

育局、市财政局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

2020 年
改善公办幼儿园办

学条件

8
着力健全

居住小区

建设审批

会商机制

贯彻落实《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的指

导意见》（川教〔2015〕75 号）文件要求，新建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作

为公共教育资源，应当与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由

市城乡规划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经开区管委会、内江高

新区管委会牵头会同住房城乡建设、教育部门制发《关于加强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的实施办法》。

市城乡规划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内江经开区管委会、

内江高新区管委会

市发展改革委、市教

育局、市国土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18 年
出台实施配套幼儿

园建设和管理办法

9

市、县（市、区）教育部门分别作为同级城乡规划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成

员单位，参与涉及学校（幼儿园）建设项目的审核。由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城乡规划局负责，进行小区配建园清理，制定移交实施办法。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

市城乡规划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教

育局

2020 年
参与项目审核，制

定移交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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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建成幼儿园违规未移交使用或挪作他用的要追究开发单位的责任；对

幼儿园应建未建的，项目不作验收备案，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原建设规

划和土地出让等要求进行清理，并督促小区开发建设单位制定限期整改

方案，及时整改到位。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

市国土资源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城

乡规划局

2020 年
幼儿园建设的全面

使用

11

着力加强

幼儿园师

资队伍建

设

对公办幼儿园教师进行核编、定编，配齐合格幼儿教师。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委编办

市教育局、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严格按照幼儿园

师生比核编

12 探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解决公办幼儿园师资力量不足问题。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财政局、市

教育局

市委编办、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健全政府购买服务

体系

13

建立健全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力争到 2020 年，对全市幼儿

教师轮训一次，大力培养一批骨干教师。从农村小学富余教师中选拔一

批教师进行转岗培训，充实幼儿教师队伍，全面提高幼儿教师整体素质。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教育局

市财政局、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建立相应的培训

计划，逐年推进

14 完善幼儿园教育教学监管体系，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

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内江经开区管委会、

内江高新区管委会

市教育局 2020 年 幼儿园课堂监管

15

着力强化

校园日常

管理

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幼儿园周边摆摊设点及其他安全隐患进

行综合整治，建立全覆盖的幼儿园安全防护体系。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公安局

市城管执法局、市教

育局、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

2020 年
完善幼儿园安全

管理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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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完善保卫配备体系，配备幼儿园门岗及园区的安全监控系统，进一步加

强幼儿园的日常安全管理。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

市教育局、市公安局 2020 年
门岗及园区安全监

控系统全覆盖

17
配备幼儿园卫生保健人员，确保幼儿园日常生活和幼儿保健工作的正常

开展。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内江经开区管

委会、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市教育局、市卫生计

生委
2020 年

幼儿卫生保健人员

切实履职尽责



- 14 -


